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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富喜登皮革制品厂工艺鞋生产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前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拟

批准《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富喜登皮革制品厂工艺鞋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，为体现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强化公众参与，现予公示 5个

工作日，如有意见，请在公示期内来信或来电向我局反映，期满该公示

自行失效。

联系地址：潮州市潮安区政府综合楼六楼 609

联系电话：0768-5810511

传真：0768-5810511

听证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申请人、利益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批复决定提出听证申请。

项目名称：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富喜登皮革制品厂工艺鞋生产建设项目

建设单位：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富喜登皮革制品厂

建设地点：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刘陇村新沟片三幢

环评机构： 江西晨晓环保有限公司

项目概况：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富喜登皮革制品厂工艺鞋生产建

设项目位于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刘陇村新沟片三幢，占地

面积 518m2，建筑面积 1036m2。项目建成后可年生产工艺

鞋 20万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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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环境影响

及预防或者减

轻不良环境影

响的对策和措

施：

项目利用已建好厂房，施工期不存在土建工程，即施

工期间产生的影响主要为厂房装修和设备安装、调试等，

对周围造成的环境影响较小。

运营期无生产废水产生及排放。项目进行黏胶成型工

作过程，会产生有机废气，废气收集后引至“UV光解＋

等离子”一体式净化设备处理，再经一根高度 15m以上排

气筒排放；VOCs排放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制鞋行业挥

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 817-2010）中表 1 排

气筒 VOCs 排放限值及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。

噪声源主要为冲床、拉帮流水线、成型流水线等机械设备

噪声，其噪声声级范围在 75~90dB(A)之间，通过选用低噪

声设备、合理布局安装位置，安装减振基础等减振隔声措

施后，本项目设备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生

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，并定时在垃圾堆放点消

毒、杀灭害虫，避免对工作人员造成影响；边角料作为一

般废物交由资源回收公司回收处理；废原料包装桶拟交由

供货商回收，可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： 项目受理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


